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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借用管理辦法 
 

106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107.2.7)修正通過 

104學年度第 12次系務會議(105.6.16)訂定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使用及管理本系教學設備，使達到公平借用，資源充分利用，

並有效管理之原則，特訂定本系教學設備借用管理辦法（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設備，包括但不限於視聽器材、教學模擬練習設備、

電腦軟體、測驗量表、樂器圖書等。 

第三條 本辦法借用對象以本系專兼任教師及本系學生優先，且以教學、研究

及公務為限，不得挪為私人之用途。 

第四條 教學設備借用請於上班時間至系辦公室登記填寫教材設備借用表。學

生借用需繳押證件，經核准後使得借出，證件於設備歸還時退還。 

第五條 本校其他單位如需借用，請填寫教學設備借用申請表（附件一），經

系主任批示後方能借用。 

第六條 本系學生參加校外活動使用教學設備，應由指導老師或導師同意後填

具申請表（附件一），經系主任核准使用，用畢按期歸還。 

第七條 各類教學設備借用期限、續借、違規處理辦法如下： 

一、 如為教學使用，需於授課結束後歸還。如須延長借用時間，則 

      由授課教師保管之，並於次日上午歸還。 

二、 本系專任教師因個人研究需借用，以一週為原則。若該設備無 

      人預借，得辦理續借。 

三、 本系專任教師如需長期借用（一個月以上）或校外使用教學設 

     備時，請填寫申請單（附件一），經系主任批示後方能借用。 

四、 借出設備如有教學或公務之特別需要，管理人得隨時協調收回 

     借出之設備。 

五、 未經借用申請手續而攜出設備者，或逾期未歸還且無法取得特   

     殊狀況相關證明者，視情節輕重依相關辦法處議，停止借用權 

     一個月。 



六、 為確實借出之教具名稱、數量、放置區域之準確性，請各借用 

     單位由單一負責人進行教具借用與歸還之程序，避免借還教具 

     程序混亂。 

七、 有關同學對於教室與教具借用與歸還的整體過程將請授課教 

     師納入課程學習評分之參酌。 

第八條 教學設備應依規定之程序操作使用，並善加維護保管。如於正常使用

情形下發生損壞，由本系洽請廠商維修，費用由本系負擔。倘因不當

使用造成設備損壞，借用人應自行修復，或自購相同品牌及功能之設

備歸還或照價賠償。上述賠償事項，限期一個月內完成。 

第九條 借用測驗量表及軟體需遵守授權之規定合法使用，並尊重智慧財產

權。如涉及違反相關法律規定，借用者需負相關法律責任。 

第十條 本系教學設備由系辦公室負責管理借用，其職責如下所列： 

一、 關於教學設備借用管理規則執行事項。 

二、 關於教學設備日常保養修護督導事項。 

三、 關於教學設備使用知識及保養常識指導事項。 

四、 關於教學設備定期更新造冊公告及盤點整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教學設備特殊/長期借用申請表 

借用單位  

 

借用性質  系外單位借用 

 教師長期借用 

 教師校外使用 

 學生活動 

 其他_____________ 

借用人 

 

 

聯絡方式 手機 

Email 

 

借用設備 

(編號及名

稱) 

 

借用日期  預定歸還

日期 

 

本人同意遵守教學設備借用管理辦法之規定，善加維護保管，並準時歸還。如

有損壞將負起相關責任。 

 

借用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課教師/導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限學生活動） 

管理人 

簽名 

 系主任 

簽名 

 

 

 

 


